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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 华扬 公告编号：2026-037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 年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

方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

 本次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项

议案的关联董事房殿峰先生、杨家庆先生、彭红历女士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非

关联董事 4人，其中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认为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价格按市场价格确

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因此，同意将该等关联交易提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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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全体独立

董事认为：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同意将该等关联交易提交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上年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上年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方提

供租房、物业

等服务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

400 374.90

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

湘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300 110.43

受市场环境影响，导

致预算与实际业务

金额存在差异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 0

北京海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00 0

北京隐逸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000 0

上海奇禧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300 0

陕西新画幅旅游传媒有限公司 500 0

北京新画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0 0

小计 3,100 110.43

向关联方提供

的劳务

湘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2,000 1,870.27
受市场环境影响，导

致预算与实际业务

金额存在差异

上海骞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0 0

北京海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00 0

北京隐逸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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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上年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上年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小计 4,000 1,870.27

接受关联方贷

款
湘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50,000 25,690.10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三、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接受关联方提供租

房、物业和劳务等服

务

湘江集团及其控

股子公司
3,500 2.66 281.01 485.33 0.37

合并城市运营公

司所致

向关联方提供物业

和劳务等服务

湘江集团及其控

股子公司
38,000 27.31 2,142.11

1,870.

27
1.34

签署商业合作框

架协议所致，详见

2025 年 3 月 18 日

披露的编号 2025-

039 的公告

注：上述“占同类业务比例”均指占 2025 年同类业务比例。

公司与关联方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

务的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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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下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经公司股东会批准之前，可参照本年

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执行。

四、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 1177 号方茂苑第 13 栋 34-

36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3UJ37Q

法定代表人：张利刚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

理；土地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广告服务；物业管理；产业投资；文化旅游

资源投资与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理；产业平台投资与管理；城镇资源投

资与管理；智能制造产业投资与管理；科技研发产业投资与管理；酒店管理；商

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金融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资产管理；资本投资服务。

经营期限：2016-04-19 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长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92.8%股权，湖南省国

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7.2%股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湘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4,696,535.6 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9,929,933.29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766,602.31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 1,095,572.3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8,008.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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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已按协议履行，关联方能够按约提

供或接受劳务并结算账款。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正常，不存在

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履约能力，形成坏账的风险较小。

六、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主要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接受或提供劳务服务、接

受租房物业等服务以及向关联方申请贷款。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一般商业条款而确定，关联交易定

价主要采用市场化定价。

七、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主要是基于各自客户的数字营销及运营服

务需求，优先考虑合作对方的服务能力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以广告制作、投放、

城市运营服务为主。

2.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

方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与

关联方的交易是各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

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回避表决、信息披露的程序做了规定，已有必要的措施

和程序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